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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假新聞並非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只是過去這類操控訊息的行為，多數

運用在商業行銷。隨著網路快速發展，新興媒體普遍應用，具有政治或商業

目的之不實訊息在網路大肆散布，少數國家甚至透過網路干涉其他國家的內

部事務，成為社會安定、國家安全及民主政治的威脅，假新聞因此受到各方

重視。本文認為假新聞已經成為非傳統安全議題，從實務面探討假新聞，認

為打擊假新聞應該從網路平臺的自我管理、立法行動、設立訊息查證機構、

媒體自律、媒體素養教育等不同途徑多管齊下。 

貳、何謂假新聞？  

雖然假新聞已是熱門議題，但迄今國內對「假新聞」還沒有一致的定 

義。王健壯認為，假新聞是指蓄意造假的消息，以新聞報導的形式呈現混淆

事實。何吉森提到，假新聞和真新聞並沒有清楚的界限，只有程度的區別，

所謂的假新聞是指以傳統媒體的形式所傳播的不實訊息，藉此誤導消費者，

獲得政治或商業利益。 

 Elle Hunt 指出，假新聞包括幾種基本的型態：純屬虛構的訊息、只提 

供片面事實的訊息、品質低劣的真新聞、具有政治意圖的操控式新聞，以及

假扮成新聞，但有廣告和行銷動機的報導。假新聞以容易引起讀者注意的標

題，加上部分或完全假造的資訊內容，提供給讀者，以此誤導讀者，獲得商

業利益（譬如廣告收入），或政治目的。 

參、假新聞的危害 

近幾年，中共仿效俄羅斯當局成立專責單位，利用我國的言論自由， 在

各知名社群媒體、主要媒體留言板、政治人物粉絲團，以洗版或假新聞的方

式，不斷捏造不實訊息，誤導公眾視聽，這些動作在發生重大政治和社會事

件，尤其選舉期間特別頻繁。我國防部指出，中共已將資訊戰結合輿論戰和

心理戰，經由網路和媒體散布不實訊息，把假新聞武器化，對臺灣進行非傳

統和非軍事性的攻擊，目的在分化臺灣社會，影響我國的社會安定和國家安

全。最常見的手 法就是透過內容農場，對臺灣當地新聞加油添醋，或更改標

題後，再轉發到網路平臺，以及直接對親「中」媒體下達編採指示，捏造和

散布符合北京當局利益的報導。國內部分媒體為了追求點閱率和網路流量，

假新聞的危害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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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少數名嘴為了製造話題，在未經查證的情況之下，刊登或轉述來自大陸的

假新聞，更加速不實 訊息的散布，擴大社會傷害。 

肆、如何打擊假新聞？  

一、網路平臺的自我管理  

網路興起之初，許多人認為網路的開放性有利民眾的公共參與，提高媒

體自由和民主政治品質，但如今不少人擔心網路增加民主的脆弱度，戕害民

主發展。 要降低這樣的傷害，網路平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這是因為網路平

臺 擁有大量用戶數據，可以透過分析用戶點擊和分享性質相似的新聞的習 

慣，掌握用戶對特定議題的立場，如果未能予以嚴格管理，將使得特定個 

人或機構得以經由網路散布不實訊息。 為了打擊假新聞，在臺灣用戶數最多

的通訊軟體 Line，於 2019 年 4 月宣布啓動「數位當責計畫」，設立謠言查

證平臺，讓用戶可以提報可疑訊息，由連結社群通訊平臺的訊息查證機構進

行查核回報。另一市占率頗高的通訊軟體 WhatsApp 從 2019 年 1 月起，限

制用戶轉傳每則訊息的上限為 5 次，藉以降低假新聞的影響。 

二、各國制定法律進行反制 

我國方面，雖然各界尚未就立法管制假新聞達成共識，為了避免不 實訊

息影響社會安定和國家安全，內政部在 2018 年 12 月 6 日部務會議通過《社

會秩序維護法》修正草案、《災害防救法》第 41 條修正草案，以及 《總統

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針對散布不實訊息，並對社會造成危害之情

事課以罰則。《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正草案，規定經舉報意圖影響公共秩

序，散布 足以使公眾產生畏懼或恐慌之不實訊息，處 3 萬元以上、30 萬元

以下罰 鍰。《災害防救法》第 41 條修正草案，增訂明知為有關災害之不實

訊息而為通報者，科 30 萬以上、50 萬元以下罰金。另散布有關災害之不實

訊 息，足以損害公眾或他人，或有危害安全之虞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 100 萬元以下罰金，若因而致人員傷亡者，處無期徒刑或 5 年以 上

有期徒刑。《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明文大眾傳播媒體平 臺不

得接受境外，包含大陸、港、澳等地區人士或團體委託刊播與選舉有 關的競

選或罷免廣告，以防範境外勢力介入選舉，違者最高可處 1,000 萬元罰鍰。

此外，鑑於不實訊息之散播已嚴重影響國人生活和社會安寧，行政院在 2018 

年底通過《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增訂製播新聞之電視事業或其他經主管

機關指定之廣播事業應設置自律規範機制，受理閱聽眾申訴，並定期向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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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提出報告，列為公開資訊，違法電視業者將處最低 40 萬、最高 200 萬

罰鍰，廣播業者 9 萬至 120 萬罰緩，或停播 3 天至 3 個月。 

三、設立訊息查證機構 

2018 年 7 月，我國出現第一個新聞查證機構「臺灣事實查核中心」， 

這是由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和優質新聞發展協會共同成立的非營利組 

織，以公正第三方的立場，協助民眾辨明新聞真相。針對假新聞的查證，臺

灣事實查證中心提供民眾簡單的方法，包括確認新聞有無消息來源、新聞提

供網站是否正確、使用 Google 圖片搜尋確 認新聞內容使用的圖片，是否經

過變造或時序錯誤、利用通訊軟體 Line 的查證謠言應用程式，檢核新聞內容

的真偽。 

四、媒體自律與媒體素養教育 

打擊假新聞有賴網路使用者共同努力。《聯合報》「轉角國際」專欄作 

家徐子軒提到，網路科技公司的把關和訊息查證機構的成立，雖然可以解決

部份假新聞的問題，但真正的關鍵在於網路使用者對於知識和道德的把關。

當網路使用者接觸可疑或是有重大影響的訊息時，第一步驟應該確認新聞來

源和真實性，而不是立即在社群媒體分享，如此可以大大減少假新聞的散布

和危害。 

伍、結論  

隨著行動通訊技術的進步，社群媒體和通訊軟體的普遍應用，具有政治

或商業目的之不實訊息在網路大肆散布，特定個人或機構以假新聞混淆公眾

視聽，透過網路操控輿論，干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影響選舉結果，成為

社會安定、國家安全、民主發展的威脅。假新聞已經全面滲透並操控社會，

成為非傳統安全議題，影響社會安 定和國家安全。假新聞是網路科技和新興

媒體快速發展的產物，打擊假新聞必須從科技、法律、新聞、社會心理、教

育等不同途徑採取對策，以建構穩固的民主社會。打擊假新聞的作為包括網

路平臺的自我管理、立法行動、設立訊息查證機構、媒體自律、媒體素養教

育等，其中又以立法行動最重要，這些工作有賴政府、新聞媒體、網路平

臺、公民團體及民眾的共同努力。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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